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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沙坪府发〔2019〕87号

垫江县沙坪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沙坪镇进一步规范小微工程邀请招标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委，镇级各部门：

《沙坪镇进一步规范小微工程邀请招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镇党委、政府研究审定，现印发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垫江县沙坪镇人民政府

2019 年 1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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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坪镇进一步规范小微工程邀请招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工程项目邀请招标程序，切实用制度管人、按

制度办事，有效防范邀请招标环节程序不严谨、暗箱操作实施假

邀标等廉政风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重庆市

招投标管理条例》《垫江县小微工程管理办法》《中共垫江县委

组织部、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印发<垫江县发展壮大集体经

济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垫农发〔2019〕156 号）、《垫江县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关于<调整国有资金投资工程项目限额管理标准等

事项>的通知》（垫江发改委〔2019〕266 号）、《中共垫江县沙

坪镇委员会、垫江县沙坪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沙坪镇农村集体企

业（公司）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垫沙坪委发〔2019〕

136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沙坪镇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试行办法。

一、进一步明确邀请招标适用范围

邀请招标也称选择性招标，是由业主单位根据项目承包商的

资信和业绩，选择一定数目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（不能少于 3 家），

向其发出投标邀请书，邀请他们参加投标竞争，从中选定中标单

位的一种招标方式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批准后可以进行邀请

招标：

（一）项目技术复杂或有特殊要求，只有少量几家潜在投标

人可供选择的；

（二）受自然地域环境限制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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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，适宜招标但

不宜公开招标的；

（四）拟公开招标的费用与项目的价值相比，不值得的；

（五）参照《中共垫江县委组织部、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

关于印发<垫江县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垫农发

〔2019〕156 号）精神，沙坪辖域内的小微型农田水利、机耕道

路、土地整治、环境治理等小微工程的基础设施建设、运营和管

护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不宜公开招标的。

二、进一步规范邀请招标审批流程

（一）参照《垫江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<调整国有资金投

资工程项目限额管理标准等事项>的通知》（垫江发改委〔2019〕

266 号）精神，工程项目预算总价在 100 万元以下的，原则上在

沙坪镇 19 个符合条件的村级集体企业中，采取邀请招标方式确定

施工单位。拟实施邀请招标的工程项目，由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和

分管领导共商提出拟邀请单位名单，一般多于 3 家，只有 3 家须

报党政主要领导审批同意。

（二）拟邀请单位名单严格按照资质要求确定，不得超出规

定。若没有资质要求的，不得拔高提出资质要求；有资质要求的，

不得将无资质的企业作为受邀单位。

（三）对各部门提出的拟邀请名单，经由部门负责人和分管

领导初审后，书面以请示笺形式报镇党政主要领导审批，内容包



- 4 -

括拟邀请单位的详细情况以及充分的邀请理由，审批程序为提出

部门负责人——该项目分管领导——分管项目办领导——镇长—

—党委书记。

（四）实行先研究、再汇报、最后审批的程序，不得直接进

行公文审批旅行。

（五）项目办负责严格按照招投标管理规定主持邀标，对挂

网文件从形式上把关，挂网文件实质性内容等均由相关部门及分

管领导负责。

三、进一步规范村级集体企业中标管理制度

（一）施工简单的一般性小微工程，预算总价 10 万元以下的

原则上由党委、政府指定村级集体企业承建；预算总价 10 万元以

上 100 万元以下的在村级集体企业中邀标，不规定企业达到更高

资质。

（二）采取邀标确定某村级集体企业中标后，镇村干部不得

个人实质性参与工程建设或占干股而享受利益，不得以村集体企

业参与为名，实质性地为个人谋取私利。

（三）各村（社区）企业中标后未经镇党政主要领导同时审

批允许，严禁将工程项目转让给其他企业或个人。

（四）各村（社区）企业所有中标项目工程款来往支付必须

通过该企业农商行账户，其余账户无效，且一律不得向个人转账。

（五）完善小微工程预决算评审制度，由镇长主持，涉及的

分管领导参加，相关部门具体负责，除正规预算外，所有小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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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预算均应开展前置的预算评审，未经预算评审的项目不予上会

研究实施事宜。除正规决算外，所有小微工程必须开展决算评审，

未经决算评审程序的项目不予上会研究拨付事宜。

（六）各村（社区）集体企业中标后，必须加强工程管理，

务必确保工程建设合理利润，在没有不可抗力风险的工程建设中

（在没有发生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时），没有达到合理利润的，

由各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向党委、政府作出说明；出现亏损的，

党委、政府在查明原因后，视情况严肃追究各村（社区）党组织

责任。

四、进一步加大廉政风险责任追究力度

凡是镇辖工程项目邀请招标、施工管理等全过程出现问题时，

均应追责问责。重点对镇村干部实质性参与工程建设或占干股而

享受利益的或以村集体企业参与为名，实质性地为个人谋取私利

的现象进行追责问责；对有优亲厚友较大反映和嫌疑的，将从重

追责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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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沙坪镇党政办 2019 年 11 月 1 日印发


